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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六届会议 

议程项目9 3

东帝技问题 

秘书长的报告

1 . 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于1 9 8 0 年 1 1 月1 1 日通过了关于东帝汰问题的 

第3 5 / 2 7 号央i t  决议第6 段如下：

" 大会，

« « 參

" 6 .  i t 秘书长注意本决议的执行情况，并就东帝放局势的所有方面，特 

别是关于上面第1至 4 段所提到的局势的政治发展，向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提 

出报告。 "

2 . 印度尼西亚常驻联合国代表1 9 8 1年 4 月 1 6 曰在给主管政治事务，.托 

管愈非殖民化部副秘书长的信中说明了印度尼西亚对东帝授问题的立场（见附件

3 . 世界粮食计划署{ 粮食计划署）执行主任1 9 8 0 年 1 2 月 2 3 日在给主

管政治凄务̂，托管網^殖民化部别秘书长的信中说粮食计划署已注意到， 3 5 /2 7  
号决议第6 段内的要求，将适当地考虑任何关于援助的要求，不论是为紧急嘱食方 

案提供粮食，或为支持东帝技的经济及社会发展经常项目提供粮食。

4 .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S 办事处（难民专员办事处）在 1 9 8 1年 1 0 月 

9 H的信中通知秘书长说，难民专员办事处已在1 9 8 1 年年初与红十字会国际委 

员会（红十字委员会）缔结一项协定，协助把在东帝汰的人遣返葡寄牙，以便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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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氣 根据协定条敦的规定，难民专f i办♦处拨给红十字委员会92, 864美元，

用来支付把9 5人 （4 7 小成人和4 8 个儿童）从东帝放运回葡. 牙的费用。难民 

专员办事处说它仍然要与红千字委S 会以及其他人道主义组织保持密切联系。

5 . 大会第三+六届会议将收到秘书处编写的关于这小项目的工作文件（Ay 
AC. 1 0 0 /6 6 3 ) ,给予殖民地国家加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特别委g 会决定把这份 

工作文件转交大会，以便利第四委员会审议这小项目。

6 . 秘书长可能牧到的关于这个问题的任何进一步资料，将作为本报告的增编

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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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9 8 1年 4月 1 6 曰印度尼西亚常驻联合国代表 

给主管政治事务，托管加非殖民化部副秘书长的信

我谨在此转达我国政府对于你I 9 8 0 年 1 2 月 1 B的信中提到的关于题为 

" 东帝技问题"的大会第3 5 / 2 7 号块议全文的立场。

如你所知道的那样2 印度尼西亚政府绝对拒绝任何不承认东帝汰非殖民化过程 

已在1 9 7 6 年7 月 1 7 H完成的联合国决议《 应该重提一下，东帝汰人民在行 

使自决权时，依照联合国的有关决议2 特别是大会第1 514U V )， 1541 (XV)翁  

2625U XY)号决议9 及 《联合国宪章》，通过其适当选出的机关—— 人民大会一

决定与印度尼西亚共加国合并来实现独立• 1 9 7 6 年5 月 3 1 日，领土人民代 

表向印度尼西亚共加国政府提出与印度尼西亚共命国合并的正式要求，

在作过必要的调查并发现东帝汰与印度尼西亚共翁国合并的要求确实是领土人 

民的意愿后，印度尼西亚共翁国政府和人民决定接受该项要求，并于1 9  7 6 年 7 
月 1 7 H公布第7 / 7 6 号法律，使东帝技正式与印度尼西亚共愈国合并，从此领土 

成为印度尼西亚共加国的第二十七个省。

因此，提出东帝技问题的任何企图构成对联合国一个主权会员国内政的毫无理 

由的干涉，从而违背《联合菌宪章》第一章第二条第七款所规定的原则*

大使

常驻代表

阿卜杜拉，卡迈尔（签名）


